
申請補發地方稅各項稅款繳款書(限宜蘭縣)

             
                  申請日期111年 11月 15日

納 稅 義 務 人 丁小二

國民身分證或營業人
統   一   編   號 G123456789

稅

目

☑使用牌照稅 車號：A-1233

□地  價  稅

□房  屋  稅 座落：　　市鄉鎮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        稅

檢  附  證  件
☑國民身分證件影本 1 紙。（如受託申請，除出示受委託人國民身分

證影本，另應檢附申請人加註具結之國
民身分證影本）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紙。

（注意：依稅捐稽徵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稅捐機關對納稅之財產資料應絕對保守秘密，非納稅當事人不得申請）

茲因未收到        111          年度之上述稅目繳款書，請補發 1 份。 

     此   致

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
    申 請 人 （納稅義務人或繼承人）：丁小二           簽章

    國民身分證或營業人統一編號：G111111111

    聯絡電話：                     手機：0921123456     【※處理進度會以簡訊通知】

    電子信箱：A123@yahoo.com.tw

    地 址：☑與戶籍地址同

           □通訊地址:      縣     鄉市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如委託申請，請填註下列受委託人資料）

    受 委 託 人 ：丁小五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H111112233

    聯絡電話：03-9325101           手機：

    電子信箱：

    地 址：☑與戶籍地址同

           □通訊地址:      縣     鄉市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印

印


